
教 育 视 点

据教育部、国家统 计 局、财 政 部 2010 年 全 国

教育经费执行情况统计公告，2010 年国家财政性

教育经费占国内生产总值比例为 3．66%， 比上年

增长 0.07 个百分点， 距 4%的目标相差 0．34 个百

分 点。 也 就 是 说，2011 年 和 2012 年， 年 均 增 长

0．17 个百分点才能达到 4％的目标， 任务紧迫艰

巨。 在现行财政体制下，可通过以下途径实现 4%
的目标。

第一， 提高中央和地方财政支出用于教育支

出的比例。 按照国务院有关部委规定，财政性教育

经费由四部分组成， 其中各级政府财政支出中用

于教育的支出， 无论从绝对量和相对量来说都是

主要部分；同时，4％是事后全国统计结果，难以将

4%分解到中央和各个地方，而且中央也从未要求

各个省都实现 4％的目标。只要把中央与各地财政

支出中用于教育支出所占比例分别加以科学的确

定 (包括年初预算收 入 和 决 算 超 收 收 入 )，并 且 在

原有基础上提高教育支出所占比重， 就可为实现

4%的目标奠定可靠的基础。

根据上述三部门统计公告，有 22 个 省、自 治

区、 直辖市公共财政预算教育经费占公共财政支

出的比例比上年有不同程度的下降， 其中下降 1
个百分点(含)以上的就有 8 个省。 为此，应进一步

转变政府职能，优化财政支出结构，把教育支出列

为财政支出重点， 提高教育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

重。

第二，扩大教育费附加征收范围。 教育费附加

是财政性教育经费构成中仅次于公共财政支出中

教育支出的部分。 我国原有规定教育费附加只限

于内资企业和个人， 地方教育费附加只限于部分

地方。 国务院已作出新规定，自 2010 年 12 月起统

一内外资企业和个人城市维护费和教育费附加。

国务院还规定全面开征地方教育费附加， 只要严

格按照中央统一规定执行， 也可增加财政性教育

经费。 第三，拓宽政府收入中用于教育的支出。 按

现行的财政体制， 我国政府收入由四部分构成，

包括公共财政收入、政府基金收入、国有资本经营

预算收入、社会保险基金收入。 根据财政部的公开

统计，2010 年四项收入占当年国内生产总值的比

重分别为 20．7％、9．2％、0．1％和 3．7％，政府基金收

入中， 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

的 7．3％，是 政 府 基 金 收 入 中 的 主 要 部 分，近 年 来

土地使用权转让收入占地方财政收入四成以上，

地方财政被称为土地财政。 将全部政府收入纳入

公共财政的改革尚需时日，为增加政府教育投入，

在现行体制下， 将非公共财政收入的政府收入的

一定比例用于教育投入，也可增加政府教育投入。

国务院已作出规定，从 2011 年起，政府 基 金 收 入

中的土地出让收入，扣除征地拆迁和拆迁补偿、土

地 开 发 等 支 出 后 余 额 10%计 提 教 育 基 金 用 于 教

育。 虽然现行的财政性教育经费统计范围中不包

括此部分，而且从长远来说，由于政府可征用土地

有限，土地转让收入不可持续，地方财政过分依赖

土地转让收入会带来诸多的不良社会后果。 但从

短期看，此举具有一定的可行性，将土地转让收入

一部分用于政府教育投入， 纳入财政性教育经费

统计也有一定的合理性。

只要按照中央要求， 严格执行国家有关增加

教育经费的相关规定， 今年实现财政性教育经费

占国内生产总值 4%的目标是可以实现的。

从长远来看， 要保障教育优先发展战略的实

施和增加政府对教育投入， 需要建立健全教育财

政制度，以制度保障政府教育投入，避免因政府换

届、 政府领导人的更替等导致政府教育投入的随

意性。 同时要严格按照国家规定，规范财政性教育

经费的统计范围和统计口径， 制止在财政性教育

经费统计中弄虚作假，做数字游戏，形式上增加教

育经费而非实质性增加教育经费的行为。

今年实现 4％目标的途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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